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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 

 

 

为了进一步提高硕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，根据

《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

意见》，现特制定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》课

程实践方案及考核要求。 

一、实践学分设置 

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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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层面的集中实践，每年由研究生院、校团委和马

克思主义学院共同向各学院征集并向学生公布。每学期开学

初，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》课程任课教师对

任教班级的学生布置实践任务，说明实践具体要求，同时指

导学生组队、选题。 

3.学院层面的集中实践，由各学院（研究院）团委向教

师征集课题，并向学生公布。鼓励学生根据自已的兴趣爱好

自主选题、自行组队。鼓励跨学科、跨专业组织社会实践团

队。 

4.分散实践由学生根据自身的专业优势、专业兴趣、技

能特长自主选题，可灵活安排。 

三、指导教师遴选 

1.每个课题组或实践团队须找到一名指导教师，全程指

导学生的实践活动，提供咨询辅导，对学生在实践中遇到问

题予以答疑解惑。 

2.学校组织的实践团队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落实指导

教师。各学院组织的实践团队原则上由各学院指派指导教师。

鼓励学生自主寻找指导教师。未能找到指导教师的分散实践

团队，由思政课带班教师担任指导教师。 

3.承担“思想政治理论课”的教师都应参加学生的实践

指导工作。鼓励其他学院教师、辅导员、党政人员和参与学

生社会实践的指导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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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集中组队实践过程中，各院教师、政工干部应到一线

指导；分散实践的研究生在出发前应有专业教师进行指导。

返校后，团队和个人应及时进行总结。 

四、实践要求 

1.课程实践活动一般安排在春季学期、夏季短学期或暑

期进行。每个课题组实际落地时间不少于5天。 

2.学生实践前，应填写《厦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

学计划表》，详细说明实践课题的目的、意义、具体内容、

调查方法、实践地点、路线以及行程安排。《厦门大学思想

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计划表》须报思政课教师审核、备案，并

经指导教师和思政课带班教师同意后方可执行。 

3.实践活动结束后，每个课题组或实践团队应按要求认

真撰写实践报告。实践报告由个人完成的，字数不少于5000

字；由集体共同完成的，字数不少于1万字，同时须详细注

明执笔人及小组每位成员的具体贡献。 

4.实践报告要求观点正确，数据及文献可靠，条理清晰，

格式规范（参考厦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报告写作格

式），注重实证调查研究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，有一定的独

立见解。 

5.实践过程中，学生应严格遵守纪律，文明实践、安全

实践、诚信实践。严禁抄袭、剽窃或捏造、伪造。各课题组

或实践团队的组长和队长应认真负责，组员积极配合，发扬

团队精神，共同圆满完成实践任务。 

五、考核及成绩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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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生实践结束后，由带班的思政课教师根据学生实践

过程表现和实践成果报告综合评定成绩。学生社会实践成绩

按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级成绩制计入该课程成绩。 

2.学生实践计划表和社会实践报告纳入教学档案管理，

保存期3年。提交的电子版实践报告保存期5年，由马克思主

义学院保存。 

六、实践总结交流 

1.各学院在学生实践结束后，及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，

不断提高社会实践教学质量。 

2.学校每学年定期召开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优秀成果

表彰会暨经验总结交流活动。活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组

织，联合学校有关部门，对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、个人

进行表彰。 

七、实践组织保障 

1.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》课程的实践教

学由研究生院、校团委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各培养单位共同

组织实施。 

2.研究生院负责对实践教学进行总体的统筹安排。马克

思主义学院具体负责实践教学方案的制订和实施。校团委负

责短学期、暑期学生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。 

3.在外出实践活动之前，各学院须落实参加活动的带队

老师和学生的保险事宜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和做法以学校及

学院名义与参加活动的学生签订安全责任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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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研究生院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开展《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》课程研究生夏季学期及暑期的实

践教学工作。 


